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车内颗粒物净化检测方法

1 范围

本文件规定了车内颗粒物净化检测方法的术语和定义、试验方法等。

本文件主要适用于具有净化颗粒物功能的M1类车辆。

2 规范性引用文件

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

件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（包括所有的修改单）适用于本文件。

GB/T 18801 《空气净化器》

HJ 633 《环境空气质量指数 (AQI) 规定》

3 术语和定义

ISO 12219-1中界定的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。

3.1

车载净化器 car purifier
对车内空气中的颗粒物、气态污染物等一种或多种污染物具有一定去除能力的车用电器。

4 试验设备和测试物质

4.1 试验设备

4.1.1 试验环境舱

受检车辆所在的采样环境舱应满足下列条件：

a）环境温湿度：(25.0±2.0)℃；(50%±10%) RH
b）气流速度≤0.3 m/s；
c）环境背景 PM2.5 ≤35 μg/m3、PM10 ≤ 35 μg/m3；

d）试验舱需要配备尾气排放装置。

4.1.2 粒子计数器

测量原理为光学光散射，测量范围（尺寸 0.2µm ~10µm, 0.3µm~17µm, 0.6µm~40µm, 2µm~100µm），

体积流量 （1-5）L/min。

4.1.3 颗粒发生器

用香烟烟雾作为颗粒物污染物的尘源。颗粒物发生可采用如附录A所示的发生源其他等同效果的发

生方式，该系统为正压法颗粒物发生装置。

4.2 测试物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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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2.1 标准污染物

符合GB/T 18801-2015中6.3 a)要求的香烟烟雾。

5 试验方法

5.1 试验流程

车辆进舱前，应将内饰件覆盖物彻底清理。车辆状态确认无误后将车辆置于环境舱中，环境舱应保

持控制温度：（25±2）℃、风速≤0.3 m/s、PM2.5 ≤ 35 μg/m3、PM10 ≤ 35 μg/m3。

试验准备过程，首先确认样车信息并且样车应具有颗粒物净化功能。确认无误后，将样车车门、车

窗、天窗和后备箱全部打开，（25±2）℃、风速≤0.3 m/s、PM2.5 ≤ 35 μg/m3、PM10 ≤ 35 μg/m3的环境

舱中静置1 h，用以平衡车内温度。

将粒子计数器采样管、温湿度计探头布置于前排头枕连线中点处，将风扇和烟雾发生器导管置于车

辆后排坐垫后关闭车辆所有门窗。打开粒子计数器，打开循环风扇，打开烟雾发生器并点燃一根香烟（焦

油量8 mg），发烟完成后关闭循环风扇，记录净化时间。

进行本试验操作的人员应当正确佩戴防霾护具，注意劳动保护。

5.2 车辆预处理

5.2.1 受检车辆在正式试验开始前，应将试验车辆置于温度（25 ± 2）℃、风速≤0.3 m/s、PM2.5 ≤ 35
μg/m3、PM10 ≤ 35 μg/m3的试验环境舱下静置 1 h，如遇温差较大环境，可适当延长时间，在此期间应

打开车辆的门、窗、天窗和后备箱，发动机、空调和其他设备应处于关闭状态。

5.2.2 所有用于运输保护目的的内饰保护膜都已被移除，特别是通风口和其他净化器的进出口。

5.2.3 为车辆布置采样导管，采样口的位置位于主副驾头枕连线中间位置；在后排坐垫中间位置布置

风扇和烟雾出口，烟雾出口位于风扇后方，便于烟雾到达车内后，迅速扩散至整个车厢。见附录 B 净

化试验示意图。

5.3 车辆颗粒物净化能力测试

5.3.1 启动粒子计数器，监控舱内环境满足以下条件：PM2.5≤35 μg/m3、PM10≤35 μg/m3。

5.3.2 静置累计 1h后，将试验车辆的车门、车窗、后备箱门、天窗等与外界联通的部件保持关闭状态。

连接排气管道并启动舱内的尾气排放装置，由主驾进入车内，启动车辆，开启空调，设置为 23℃、内

循环、面部模式、最大风速，同时开启其他净化装置，例如负离子、等离子和紫外线等净化装置。但不

能与外界空气直接相连，保证内部相对封闭，完成操作后，试验人员从主驾位离开车辆，关闭车门。若

以上动作可以通过远程 APP 执行，则优先选择远程 APP，若无法获取相关功能，则选择由试验人员上

车操作。

5.3.3 启动车辆后排的风扇和烟雾发生器，向车内吹扫烟雾，使得车内PM2.5的浓度高于 2000 μg/m3。

5.3.4 关闭烟雾发生器，开始观察粒子计数器，当粒子浓度等于 500μg/m3时开始计时。

5.3.5 PM2.5浓度低于或者等于 35μg/m3两次后记录时间，计时最终换算到分钟，保留到小数点后 1
位，并于 15分钟时，记录当时的 PM2.5 浓度值。如果 15min 后 PM2.5浓度仍未低于或者等于 35μ
g/m3，记录停止计时时的 PM2.5 浓度值。

5.3.6 最终得到由最高浓度降至 35 μg/m3的时间 tm（s）以及由（500±50）μg/m3降至 35 μg/m3的时

间 ty（s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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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A 正压法发生香烟烟雾颗粒发生器示意图

说明：

1——点烟器；

2——油水分离器；

3——颗粒物过滤器；

4——减压阀；

5——香烟；

6——烟嘴；

7——空气导入管；

8——烟雾导入管；

9——空气流量计。

注：点烟器的送风应直接从试验舱内引入，以防向实验舱内持续送气，导致压差过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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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B 净化试验示意图

1-受检车辆；2-粒子计数器导管；3-粒子计数器；4-循环风扇；5-烟雾发生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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